
3公里路程被堵了8次
消防车出警频遭“堵截”，有路难行

本报济宁5月13日讯 (记者 路帅
通讯员 赵福军 王小龙) 从济宁城区
太东市场到运河城，往返仅3公里路程，
出警消防车却被堵了8次。抢道、强行变
道、车辆夹塞等现象频现，尽管消防队员
多次鸣笛、喊话，示意前方社会车辆让出
生命通道，但效果甚微。“遇到出警，只能
挑平时不堵的道路通行。”开了9年消防
车的战士李宗兵无奈地说。

13日上午10点47分，记者跟随市中区消
防大队一辆泡沫消防车出警，车辆刚出车
库左拐进入太白楼中路便被堵住了。在太
东市场附近，因为不少市民横穿马路，出现
了轻微压车现象。消防车多次鸣笛后，前面
终于腾出来一条车道。当消防车刚要加油
门通过时，一辆出租车竟挤到了消防车前
面，刚起步的消防车又被迫慢下来。

当消防车驶过建设路与太白路交叉口
后，前方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白色轿车突
然掉头驶入消防车前方的机动车道，开车
的消防战士李宗兵见状赶紧急刹车。“这种
现象太普遍了，看到消防车开着警灯也不
避让，有些车主还故意抢道。”李宗兵开了9

年的消防车，几乎每次出警都能看到这种
现象。

消防车驶过消化病医院后，前面一直
有辆缓慢行驶的银灰色轿车，消防车三次
鸣笛，但该车一直我行我素，没有避让。“前
面的轿车请让一让！前面的轿车请让一
让！”李宗兵拿起喊话器，对前面的车主进
行劝导，但银灰色轿车没有任何反应。无奈
之下，消防车只能从旁边超车过去。

而当消防车经过运河城路段时，抢道
现象变得更为严重，甚至很多过街市民也
参与其中。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从太东市
场到运河城，往返仅3公里路程，出警消防
车被堵了8次。而消防战士表示，有时上下
班高峰期出警，消防车甚至连车库都出不
来。

“每次出警我们都想尽快到达现场，但
每次都会有个别社会车辆挡道，鸣笛、喊话
作用都不大。”市中区消防大队太东中队中
队长谢帅说，消防出警都是分秒必争，希望
社会车辆能够及时让出生命通道。

延伸阅读>>

鉴定不具危险性

可解除强制医疗

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
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
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
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
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
强制医疗。

“检察机关认为赵某有继
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向法院申
请对赵某实施强制医疗。”兖
州法院少年庭庭长宋兆霞表
示，法庭经审理后认为，被申
请人赵某实施暴力行为，致人
死亡，虽然不负刑事责任，但
让其回归社会，仍存在继续危
害社会的可能，符合新刑诉法
第284条的决定。决定作出后，
赵某及其律师、家人也没有提
出复议申请。该决定将交由公
安机关执行，赵某将在精神病
医院免费接收治疗。“

据了解，按照新刑诉法对
患有精神疾病的赵某进行强
制医疗，在济宁属于首次。如
果法医鉴定赵某已不具有人
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
疗的，经本人、家人或医疗机
构申请可以解除强制医疗，法
院再通过开庭审核，决定是否
撤销强制治疗。”

济宁首例精神病人犯罪后被强制医疗案审结

发病时行凶打死爷爷

不追究刑责被强制医疗
本报记者 晋森 本报通讯员 杨超

兖州市民赵某患有
精神疾病，在患病时竟失
手将爷爷打死，法医经鉴
定确定其不负刑事责任，
但仍有继续危害社会的
可能。日前，兖州法院根
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对赵某审理后决定对其
实施强制医疗。据悉，这
是今年新刑事诉讼法实
施以来，济宁市首例精神
病人犯罪后被决定强制
医疗的案件。

从小患有精神病，经常狂躁动手打人

赵某今年23岁，从小患有精神
疾病，成年后跟随其父亲在外打过
几年工，后来病症日趋明显就被留
在了家里，跟随爷爷生活。但赵某
隔三差五地向家人索要零花钱，如

果不给或给的少，则狂躁不安、动
手打人。

据其姐姐讲，其家人几乎让
他打遍了，去年还拿斧头砍伤过
父亲，家人也曾把他送到精神病

医院医治，诊断为狂躁型精神分
裂症，但住院十多天他就跑回了
家，再也不回医院，并拒绝服用
精神药物，经济窘困的家人只好
听之任之。

后来家人发现，赵某的病情
越来越严重，仍然要钱、狂躁、打
人，家人无奈把他搬到一处单独
的院子里独住，只有爷爷不嫌弃
他，每天送饭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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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病发打死爷爷，流浪外地后自首

2012年1月27日上午，赵某感觉
肚子有些恶心难受，行为也有些反
常，三番五次去爷爷同住的院子里
寻找刚收养的小狗，其父亲只是答
复找到了就送过去。赵某又说找爷
爷有事，把爷爷喊进了他住的院子
里，突然指着地上摆放的剩菜，质问
爷爷是否在送来的饭菜里下了毒，
并持一根两米多长顶门用的木棍，

狠狠击打爷爷的头部和面部数下，
随后赵某惊慌逃离现场。等家人和
邻居发现时，其爷爷已经死亡。赵某
先跑到了曲阜，又一路西行，夜睡马
路沿街乞讨。

2012年12月9日，赵某流浪到陕
西省榆林市，向一家福彩售票站询
问公安局位置后，向当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后被押解回兖州市公安

局。经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病司法鉴
定所鉴定：赵某在案发时患有精神
分裂症，在本案中无刑事责任能
力。兖州市公安局遂采取临时保护
性约束措施，送其入住济宁市荣复
军人医院治疗，并作出撤销刑事案
件的决定。

后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赵某
人身危险性极大，仍存在继续危害

社会的可能，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
人赵某实施强制医疗。兖州法院认
为，赵某实施暴力行为，致人死亡，
虽然不负刑事责任，但让其回归社
会，仍存在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所以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新
增“强制治疗”的规定，符合强制医
疗条件，依法决定对其实施强制医
疗。

相关链接>>

4类特种车辆
拥有优先路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阻碍消
防车、消防艇执行任务的，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条例》的规定处罚。而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明确规
定，救护车、警车、消防车、工程
抢险车等4类特种车辆，在执行

紧急任务时拥有优先路权，其
他车辆和行人应该让行。“消防
救援时间紧迫，如果下次您看
到执行任务的消防车，请自觉
让出生命通道。”消防部门呼
吁。

记者采访济宁城区其他几
个消防大队了解到，出警消防
车频繁被堵的现象非常普遍。
但由于出警紧急，时间有限，根
本没有时间去对阻碍消防车执
行任务的社会车辆进行处罚。

“每次出警，都会遇到社会

车辆堵在消防车前面，因为急
着去救援，我们也没有时间和
精力去处罚那些车辆。”一名中
队长很无奈，对于火灾、车祸等
事故，每一秒钟对于救援都很
重要，但现实中，道路堵塞、乱
停车等现象都严重影响了救援
速度。2013年1月30日，日东高速
洸府河桥段一辆油罐车自燃，
兖州消防中队的4辆消防车就
被堵在了距火场约2公里的地
方，消防战士只能携带救援装
备徒步奔赴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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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夹在车流中的消防车。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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